2015-2016学年秋季学期

开  学  须  知

1、 报到、注册

时间：2015年9月12日（星期四）8:30～16:00
地点：各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手续：凭“校园卡”和学生证刷卡注册

提示：
· 欠费的学生需先到财务处缴费后方可注册。
· 关于2014-2015学年重修课程学分结算：

2014-2015学年重修课程学分结算结果已公布在“URP教务管理系统”选课公告栏中，有异议的同学，可在9月14日向教务处咨询和反映(咨询电话:61900136)。
2、 成绩查询、复议

1．本人成绩查询路径：
校园网主页→教务在线→URP教务管理系统→综合查询

2．9月12日（注册报到日）8:30～16:00受理成绩复议，过期不再受理。

受理地点：学生事务中心一楼大厅教务处柜台。

受理方式：递交“成绩复议申请表”。

3、 补考、缓考和免修考

对于2014-2015春季学期“考试”课程不及格且成绩不低于30分者，教务处将安排一次补考。

已获准缓考或免修考名单将于9月12日公布于 “教务在线”。

缓考、免修考与补考同时进行。

考试日期：9月19日～20日（第1周星期六～星期日）

考试地点：具体时间地点将于9月14日公布于“教务在线”
提醒：部分基础课补考前辅导安排， 9月14日将公布于 “教务在线”，请同学们注意查看，不要错过答疑辅导机会。
4、 学业审核及补选课
1． 学业（毕业）审核：
可按照路径：“教务在线”→“管理系统”→“URP教务管理系统”→“综合查询”→“方案完成情况”，查询本人学业状态。

说明：

1） 若所修课程号与本人教学计划不匹配，该课程将被列入“校公选课”；若课程名称、学分及教学要求与计划内课程一致，在毕业审核时将被认定为已经通过计划规定的课程。

2） 如有其他相关疑问，请向本学院学生秘书（教务管理办公室）咨询。各学院联系方式如下：

	学院
	联系人
	教务办公室
	电话
	学院
	联系人
	教务办公室
	电话

	生命
	郁老师
	生命211
	61900406
	经管
	黎老师
	经管219
	61900862

	海洋
	邵老师
	海洋333
	61900695
	信息
	张老师
	信息308
	61900623

	工程
	刘老师
	工程313
	61900806
	人文
	韩老师
	行政楼305
	61900653

	食品
	刘老师
	食品213
	61900367
	外语
	王老师
	行政楼415
	61900704


2． 补选课程：
请根据本人学业审查和补考情况，自行上网退改选课程。补选安排如下：
	选课阶段
	时 间
	备 注

	补 选1
	9月14~ 18日下午3点（开学第1周）
	可选可退

	补 选2
	9月28~10月7日（开学第3周周一至第4周周三）
	重修选课阶段。仅限重修学生增补重修课程


5、 2014级学生“公共外语类”课程

开学后将为2014级学生增开公共外语“拓展类”课程，具体改选课要求和选课方式请见“2015-2016学年秋季学期选课通知”。
6、 2012级学生“普通话实训”选课
2012级学生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未达到二级乙等者，在第1周补选阶段自行上网选修“普通话实训”课程。
7、 免听

重修课程与本人其他课程时间冲突者，可申请免听重修课程。
流程：从校园网“教务在线”下载 “学生免听申请表”，交任课教师签署意见后，在第5周星期五前交教务处备案。

教务处于第6周周五在“教务在线”公告栏公布免听申请批复结果，请同学们注意查看。

注意：1）未选入本人课表的课程，免听申请无效（即：免听申请不能替代选课申请）；

2）实验实践类课程不允许免听；
3）免听申请未获准者如需删除冲突课程，须办理删课手续。
8、 教材事宜
 教材发放时间和地点：
· 新生：9月11日11:00-20:00,9月12日10:00-20:00，各小区活动室（具体发放安排见小区通知）。

· 老生： 9月12-13日，10：00-20：00，各小区楼下活动室（具体发放安排见小区通知）。
· 专升本、插班生：9月13日，10：00-19：00，大学生活动中心104室。
教材零售服务时间和地点：
9月14日～9月25日（双休日除外），09：00～17：00，大学生活动中心104室，联系电话：61900027。

9、 跨校辅修

2015～2016学年秋季学期各校跨校辅修开课时间如下：
	复旦
	上外
	同济
	财大

	9月12日
	9月12日
	9月19日
	9月19日


详细信息请查阅网址：http://www.kxxfx.shec.edu.cn 
开学第一周可办理辅修班车事宜，详见校园网通知或咨询学生事务中心一楼“百事通”。
                                                                       教务处

201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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